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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高〔2018〕11号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启用 
“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（泉州）工作 

领导小组办公室”公章的通知 
 

 

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（泉州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 

根据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福建省大学生创新

创业基地（泉州）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泉政办〔2017〕33 号）精

神，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（泉州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作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，具体负责协调基地建设工作。为进

一步推动和规范我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，从即日起，启用“福

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（泉州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”印章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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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印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8 年 6 年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4日印发 


